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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84613613
坪地：13530388852
龙城：13714423931

布吉：13714675924
龙岗：13714423931
坑梓：13714435841

坪山：13590283496
平湖：13924637581
葵涌：13928470485

大鹏：13714800315
横岗：13534032913
坂田：13714675924

分类广告
公 告声 明

公 告
深圳多用途贸易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袁童英、陈群英诉你单位的劳动争议案件(深龙劳人仲(龙城)案[2018]625、
626号)，申请人要求你单位支付赔偿金等，合计金额人民币65000元。因你无法联系，通
过直接、邮寄等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仲裁资料，现以公告方式向你送达本案下列仲裁
文书：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调解建议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
资料。现定于2018年10月19日下午14时30分在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龙城仲裁庭开庭(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如意路98号龙城街道办C栋
一楼劳动仲裁庭)。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
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送达地址：龙岗区龙城街道如意路98号龙城街道办C栋一楼综治维稳中心仲裁立案

窗口，联系电话：89916379，联系人：颜先生。

公 告
深圳市百分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刘定乾诉你单位的劳动争议案件(深龙劳人仲(龙城)案[2018]544号)，申请人
要求你单位支付工资，合计金额人民币12500元。因你无法联系，通过直接、邮寄等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本案仲裁资料，现以公告方式向你送达本案下列仲裁文书：应诉通知书、开
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调解建议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资料。现定于2018年
10月 19日上午 9时 30分在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龙城仲裁庭开庭(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如意路98号龙城街道办C栋一楼劳动仲裁庭)。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
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送达地址：龙岗区龙城街道如意路98号龙城街道办C栋一楼综治维稳中心仲裁立案

窗口，联系电话：89916379，联系人：颜先生。

遗失声明
深圳市龙岗区李春艳小吃店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300MA5EC7505W，核准日期：2017年
2月7日，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龙岗区富源来干货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307813083085，核
准日期：2014年8月1日，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龙岗区富源来干货店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深税登字350583196912212643
号 ，国 税 编 码 ：90591094，地 税 编 码 ：
0858719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金乐贝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0300MA5DQ5CE4Y 号 ，核 准 日 期 ：
2017年9月14日，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坪山新区小香快递服务部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40300L91374261N 号，核准日期：2016
年1月22日，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龙岗区雅啦吗喜酒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307813747221，核
准日期：2014年12月12日，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坪山新区新意家电商行遗失税

务登记证副本，深税登字440300L81852514
号 ，国 税 编 码 ：93276324，地 税 编 码 ：
08890175，现声明作废。

公 告
深圳市方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黄俊彪、郭晓云、郭晓虹诉
你单位的工资争议案件（深龙劳人仲（龙
岗）案[2018]262、263、264号），本委已依法
作出裁决。因你单位工商注册地已无人
办公，且通过电话、直接等方式均无法与
你单位法定代表人及主要经营者取得联
系，无法送达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案号为：深龙劳人
仲（龙岗）案[2018]262、263、264号）。本委
裁决被申请人支付黄俊彪工资 176172
元；支付郭晓云工资 104000元；支付郭晓
虹工资10000元。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深龙劳人仲（龙岗）案[2018]
262、263号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你
单位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本仲裁裁决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
力；深龙劳人仲（龙岗）案[2018]264号仲
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你单位如有证据证明上述裁决事项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
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可自收到
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送达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路2号

龙岗街道办诉求服务中心A9窗口，联系
电话：28438962。

联系人：林志远 联系电话：28820946
联系地址：坪山区坪葵路271号石井街道办事处4楼414室

坪山区石井街道办事处
二○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深圳市坪山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金成村）项目房地产权属确权公示

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办事处对位于石井街道的下表所列房产的权属向
相关部门进行核查，现将核查结果进行公示。请相关权利人及知情人士对此
内容进行监督和举报。如有异议，请自公示之日起 5日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到
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办事处土地整备中心提出复核申请，期满无异议或异
议不能成立，公示内容将作为征收补偿依据。

序
号

2

权利人姓名
及身份证号

邱伟斌
44030719721
0101518

测绘
编号

F77

建筑面
积（㎡）

250.60

房地产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
道办事处金龟社区金

成居民小组

房屋
用途

祖屋

是否符合
“一户一栋”

政策

否


